驾驶员安全责任协议书
甲方：________________ 乙方：________________
为保障公务车辆使用安全，明确双方在车辆驾驶及相关安全事故中的权利义务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经甲、乙双方平等协商，达成协议如下：
第一条 协议目的与期限
1.1 本协议旨在明确甲方作为车辆所有人、乙方作为指定驾驶人的安全使用责任，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车辆安全。
1.2 本协议为不定期协议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，至乙方不再为甲方驾驶指定车辆时终止。
第二条 车辆信息
甲方提供乙方驾驶的车辆信息如下：
品牌型号：________________
颜  色：________________
车牌号码：________________
车辆识别代号（VIN）：________________
第三条 甲方义务
3.1 负责办理车辆保险、年检等法定手续，确保车辆合法上路。
3.2 承担车辆税费，并负责车辆定期保养、维修，保持车辆基本技术状况良好。
第四条 乙方义务
[bookmark: _GoBack]4.1 保证自身持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证，并仅限本人驾驶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将车辆交予他人使用。
4.2 熟悉车辆性能，每月进行安全检查，确保车辆处于安全状态。
4.3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，杜绝酒后驾驶、疲劳驾驶等危险行为，安全文明行车。
4.4 妥善保管车辆，采取必要防盗、防火措施。
第五条 责任承担
5.1 事故责任：
（1）乙方在工作时间或执行公务期间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，经法定机构认定后，保险理赔不足部分，根据事故责任认定书划分甲乙双方按比例承担；若因乙方故意或重大过失（如酒驾、毒驾、无证驾驶等）所致，全部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（2）乙方私自驾驶车辆（非工作或公务用途）发生交通事故的，甲方不承担责任，全部责任及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5.2 其他责任：
（1）因乙方原因导致的车辆违章罚款、扣押产生的费用及损失，由乙方承担。
（2）车辆维修应在甲方指定或同意的厂家进行，否则费用自理。
（3）因乙方过失（如未锁车、停放不当等）导致车辆被盗、被抢、火灾或损坏的，乙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
（4）非因乙方过失导致车辆被盗、被抢、火灾的，损失由甲方承担。
第六条 生效与奖励
6.1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6.2 乙方在连续一年内严格遵守本协议，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及违章，甲方予以人民币________元（¥________）的安全驾驶奖励。

甲方(签名)： ______________  乙方(签名)： ______________ 
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